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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条，找华早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核心提示：“邓龙泉，能
否按以下和解……我们被财富
康厚平骗也是事实……我被骗不
是因与财富借款，是骗我去投资
引起……于此，你能否暂借我
们 80 万，一年还你，我们放弃
追加你……因我们很困难，希考
虑一下回复。”这是邓龙泉与重
庆鲜蔬汇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鲜蔬汇公司”）、
成都财富资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财富公司”）申请
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的被诉
讼方陈运渝在看到媒体报道（详
见华夏早报《公司股东被指炮制
欠债 法院竟判 17 年前退出的原
股东承担责任》）后，于 2021
年 9 月 26 日主动发给邓龙泉的
手机短信。
　　邓龙泉称，从此“和解”短
信内容看，陈运渝自己都承认不
是因为与财富公司借款，而是投
资被骗，他找不到财富公司的康
厚平追偿损失，却转而追加包括
他与杜雪梅在内、已经退出股东
身份 17 年的 58 位自然人为被执
行人，实在令人愤恨。
　　“抛开陈运渝和鲜蔬汇公司
涉嫌虚假诉讼犯罪不论，他说我
们这些发起人出资不实也是站不
住脚的。因为在当时企业改制的
大历史背景下，我们根本不存在
出资不到位的情况。”邓龙泉
等人认为，他们 58 位自然人于
2004年6月2日将股权转让之后，
公司的注册资本已由实物出资变
更为了货币出资，现鲜蔬汇公司
仅依据一份与邓龙泉等人出资清
单完全不同的拍卖清单，要求认
定他们出资不实，是没有任何法
律和事实依据的，二审法院应当
驳回鲜蔬汇公司的诉讼请求。
　　据了解，2021年10月13日，
受邓龙泉、杜雪梅的委托，中国
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
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杨
立新等国内 8位从事民商法、民
事诉讼法研究的专家，在北京召
开专家论证会，就该案所涉主要
法律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和论
证。10 月 20 日，四川大学 985
工程法学创新平台首席科学家、
教授、博士生导师龙宗智，四川
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商
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周友苏等专家
学者也就该案展开了深入研讨。
　　专家们认为，从在案证据和
各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的证明力
对比看，并结合二十世纪九十年
代集体企业改制的特定历史背
景、考虑案涉出资行为距今已长
达20余年之久，应认定杜雪梅、
邓龙泉及另外 56 位自然人股东
已经履行了实物出资义务，故此
杜雪梅、邓龙泉及另外 56 位自
然人股东无需对财富公司后来发
生的债务承担偿还责任。

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记者 
阳杨 发自四川成都

案件疑遇司法干预 当事
人实名举报

　　1999 年 1 月 8 日，四川二
峨供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二峨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
决定将公司的净资产 1300 万元
赠与杜雪梅等 58 名职工。并同
意杜雪梅等 58 名职工将其持有
的财产投入组建成都二峨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峨实
业”）。
　　1999 年 3 月 27 日，四川省
公正审计事务所出具公审（99）
10 号《验资报告》，载明二峨
实业申请注册资本为5500万元，
于 1999 年 3 月 26 日投入实物资
产 1300 万元。
　　2001 年 9 月 3 日，二峨实
业更名为恩莱士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恩莱公司”）。
2003 年 7 月 3 日，恩莱公司召
开股东会，将公司 58 名自然人
股东持股转让给康厚平等 8名自
然人，并将公司名称变更为财富
公司。
　　自此，邓龙泉等 58 名自然
人已不是财富公司股东。
　　2014 年，原告鲜蔬汇公司
与被告财富公司、陈运渝签订《债
务转移协议》，称鲜蔬汇公司
代财富公司向陈运渝还款 410 万
元。2018 年 12 月 6 日，鲜蔬汇
公司起诉财富公司还款，同日金
牛区法院作出（2018）川 0106

民初 1952 号《民事调解书》，
该调解书确认了财富公司应当按
期归还鲜蔬汇公司借款本金 260
万元以及未归还后应付的 150 万
元本金和利息以 410 万元为本
金，月息 2% 计算。后因财富公
司未按照约定履行义务，鲜蔬汇
公司于同年申请强制执行。由于
财富公司无可执行财产，后鲜蔬
汇公司向金牛区法院申请将邓龙
泉等 58 名原自然人股东追加为
被执行人，被法院驳回。
　　鲜蔬汇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5 日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于
2019 年 6 月 27 日被依法判决败
诉，鲜蔬汇公司后提起上诉，成
都中院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以送
达程序不合法为由判决发回重
审。并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向
金牛区法院发函，对该案的判罚
提出意见。
　　2021 年 6 月 23 日，在鲜蔬
汇公司依照法院意见减少追偿的
被执行人后，金牛区法院判决追
加杜雪梅、邓龙泉为被执行人。
　　经查，陈运渝是财富公司（被
告）后来的股东，同时又是鲜蔬
汇公司（原告）的总经理，全程
代理鲜蔬汇公司的诉讼。
　　邓龙泉等人认为，财富公司
的陈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告
的代理人陈运渝，又系本案被告
财富公司的股东之一，之所以“炮
制”这些诉讼案件，起因是他认
为自己受骗购买了财富公司的股
权，借以弥补自己投资失败的损
失。
　　据邓龙泉等人的代理律师介
绍，鲜蔬汇公司起诉财富公司的
债权转让纠纷案，受理立案当日
即调解书出具之日。原法院在未
查清陈运渝与财富公司的基础债
权是否真实存在的情况下，也未
查清鲜蔬汇公司是否真实替财
富公司偿还陈运渝款项的情况下
（无任何转账凭证或现金收据，
而系一个所谓的合同纠纷案件起
诉后又撤诉达成的和解协议，未
见任何合同纠纷案件的基础材
料）出具了调解书。
　　据律师回忆，本案在原二审
时，陈运渝在法庭上回答法官提
问的说法，与鲜蔬汇公司起诉财
富公司时提交的《和解协议书》

退股 17年仍被判替公司还债

中载明的内容相冲突，“……
乙方（财富公司）在新项
目中代甲方（陈运渝）投
资 360 万元，视为其归还支
付了 200 万元代理补偿费
和 160 万元代理保证金给甲
方。”，而并非陈运渝庭上
所说的未退还 500 万元保证
金事宜。故实际上本案的基
础债权债务根本未查清。本
案诉讼启动后，原告方诉讼
代理人陈运渝系被告方股东
之一，被告亦配合原告的所
有陈述，在此情况下，本案
中被告的陈述不能作为证据
采信。
　　鉴于陈运渝与财富公司
和鲜蔬汇公司的上述复杂关
系，邓龙泉、杜雪梅等人曾
向成都中院承办法官黄小华
申请赴重庆调查相关情况。
2021 年 9 月 8 日，成都中
院出具（2021）川 01 民终
17802 号《调查令》，准许
其代理律师到重庆市北碚区
法院调取（2013）碚法民初
字第 03434 号案件，除涉密
部分之外的全部资料。
　　“律师去了之后法院说
必须承办法官亲自过去调取
才行，承办法官也答应去
了，可是没等到去，承办法
官和合议庭成员都换了人。
我们再向法庭申请调取重庆
那边的案卷材料时，却一直
未获批准。”邓龙泉等人称，
在已定承办法官决定调取重
庆那边案卷时，法院突然擅
自更换合议庭成员和承办法
官，而且又不同意调取材料，
是不是在有意掩饰或回避什
么？会不会导致审判不公？
　　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在
成都中院 2021 年 9 月 22 日
下发的《变更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中的确看到，
“因工作岗位调动，需要变
更本案合议庭组成成员，决
定由审判员陈良谷担任审判
长……承办人为审判员陈丽
华。”而陈丽华就是案件原
二审时的合议庭成员和审判
员，审判长为邱寒。
　　“就是他们在二审时作
出了发回金牛区法院重审的
民事裁定，然后金牛区法院
就判我们为被执行人，现在
又让陈丽华承办我们的上诉
案，会对我们有利吗？他们
肯定会维护自己的判决。”
成都中院突然调整合议庭成
员和承办法官的做法，让邓
龙泉等人自然又联想到此前
该院以一审法院程序违法将
案件发回重审（实际上一审
法院送达程序符合高院要
求），又暗中向金牛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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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专家称：实物出资义务已履行无需担责

”　　 专 家 们 认
为，从在案证据
和各方当事人提
出的证据的证明
力对比看，并结
合二十世纪九十
年代集体企业改
制的特定历史背
景、考虑案涉出
资行为距今已长
达20余年之久，
应认定杜雪梅、
邓龙泉及另外
56 位自然人股
东已经履行了实
物出资义务，故
此杜雪梅、邓龙
泉及另外 56 位
自然人股东无需
对财富公司后来
发生的债务承担
偿还责任。


